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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发展性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为不断提高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促进他们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实现“阳光成才”资助育人目标，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一、发展性资助内涵 

发展性资助是指在充分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保障性需要的前提下，

以大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为导向，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

长远发展需要，促进他们在专业学习、思想品德、心理健康和能力素质等

方面全面发展的资助。 

二、组织管理机构 

学校成立发展性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学生工作副校长任组

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成员，负责

对学生发展性资助工作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以及对发展性资助工作进行宏

观指导。 

学工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作为学生发展资助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管

理办法，监督学院资助经费使用，考核学院相关工作，分析评价资助效果

等。 

学院成立发展性资助工作指导小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任

组长，负责落实本学院发展性资助工作。负责制定本学院发展性资助实施

管理方法，开展资助项目的申报立项、项目指导、中期检查、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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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管理等各项具体工作。 

三、项目申请条件 

1、通过项目立项的方式对申请学生实施发展性资助。项目申请人（负

责人）原则上应是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学生自己组织团队申

请也可个人申请。团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不得低于 20%。 

2、项目内容要与学业提升、就业创业、科技创新、素质拓展等有关，

项目形式可以是课题、竞赛、活动等。 

3、学生要自主设计方案、自主实施项目过程、自主完成项目总结等工

作。项目内容要求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学生要

对项目方案及可行性进行分析，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能够在项

目预定期限内完成。 

4、每个项目配备指导教师 1 名，指导教师原则上应由具有中级以上职

称或具有研究生学历、责任心强、热心学生工作的教师担任。 

四、项目申报与立项 

1、发展性项目的申报与评审一般每学期举行一次。项目执行时间为 1

个或 2 个学期。 

2、申请人（负责人）填写《山东农业大学发展性资助项目申报书》，

向学院指导小组提出申请。 

3、按照“自由申请、公平立项、择优资助”的原则，学院指导小组对申

请项目进行评审筛选，确定资助项目名单，在学院内公示 3 天无异议后正

式立项。 

4、学院指导小组填写《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发展性资助项目立项汇总

表》，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五、经费来源与使用 

1、发展性资助项目经费来源于学生发展资助专项经费，按照“学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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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至学院、学院分配管理、项目团队自主使用”的方式管理和使用经费。 

2、获得立项的发展性资助项目，可由学院自主设档，一般按照 1000

—3000 元/项的标准予以资助；资助经费由学校财务处统一发放至项目负责

人个人银行卡中。 

3、经费主要用于学生项目实施的必要开支。指导教师不得使用学生项

目经费。若经费使用不当学院可责令项目负责人停止使用项目经费，并视

情节轻重收回部分或全部资助资金。 

六、项目实施及验收 

1、项目负责人具体组织协调项目组成员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开展各项工

作，原则上中途不得更换负责人，不得中途变更项目题目及预计目标。 

2、项目实施后，学院指导小组要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开展中期考

核，组织结题验收，验收情况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3、学校对学院发展性资助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考察评审，编印发展性资

助优秀项目成果集。 

七、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学工处 

                                 20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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